[bookmark: _Toc20582]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本次河南省第四监狱2026-2027年度罪犯配餐中心米面杂粮采购项目为河南省第四监狱罪犯配餐中心在本次项目采购合同履约期内所需的大米、面粉、杂粮等物资采购及相关的伴随服务等。
二、商务要求
1.交货期：按采购人要求时间段分批次送达。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供货周期：合同签订后12个月（自合同生效日起）。
4.质量标准：合格，符合国家及相关行业规定规范。
5.付款方式：乙方供货的下月按照产品供应价对本月的实际供货量进行核算，并由双方核对确认。核算后，甲方依据乙方开具的月度实际应付款项的增值税普通/专用发票，在两个月内将月度结算款汇至乙方指定的账户中，但乙方理解并同意甲方每次支付相关款项前提为财政拨款已到位，且需按照甲方财务管理制度办理款项申请手续，如在约定期限内无法及时付款，付款期限顺延且乙方不得以此为由拒绝供货。
6.验收标准：符合国家质量合格标准并达到采购人要求。
7.供货过程中，如中标单位货物质量问题或因公司破产倒闭等原因未能履约，影响采购人正常使用，采购人将有权扣除中标单位的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金额不足以补偿甲方的，甲方有权利追偿不足金额部分。
三、技术要求
	序号
	货物名称
	单位
	规格
	数量
	控制价
	备注

	1
	江苏大米（一级）
	斤
	50斤/袋
	约80吨
	122%
	

	2
	精制粉（特一粉）
	斤
	50斤/袋
	约170吨
	95%
	

	3
	杂粮
	105%
	

	3.1
	玉米面
	/
	/
	约16.2吨
	
	

	3.2
	小米
	/
	/
	约10.7吨
	
	

	3.3
	玉米糁
	/
	/
	约10.25吨
	
	

	3.4
	糯米
	/
	/
	约6.3吨
	
	

	3.5
	花生米
	/
	/
	约5.65吨
	
	

	3.6
	绿豆
	/
	/
	约2.8吨
	
	

	3.7
	黑香米
	/
	/
	约2.4吨
	
	

	3.8
	黄豆
	/
	/
	约2.05吨
	
	

	3.9
	红小豆
	/
	/
	约1.45吨
	
	

	3.10
	薏仁米等
	/
	/
	少量
	
	


注：
（1）核心产品设置：江苏大米（一级）产品为本次采购的核心产品。
（2）表中采购需求数量为预估量，根据监狱关押人数和需求标准的变动而变动，招标方并不保证需求数量与实际的一致性和变动范围的准确性。
（3）投标人供应的货物必须达到国家、地方或行业关于产品质量、安全、卫生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本合同约定和甲方的要求。
（4）如发现中标单位在合同履行期间，有质量问题、供货延迟、服务不到位、弄虚作假、以次充好、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等不诚实守信行为的，招标人有权取消该中标单位资格，此时招标人可以依次确定排名其后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单位或重新招标。
（5）除采购需求发生变化或市场产品发生价格较大波动时，投标人所报的投标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任何包含价格调整要求的投标均被认为是非实质性响应投标而予以拒绝。
四、其他要求 
1. 针对本项目，投标人需提供货源组织渠道、货源保障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实行集中采购，进货渠道的来源渠道正规性等，有正规且持续稳定的进货渠道。
2.针对本项目，投标人需提供供货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货物的采购、检验、配货、运输、装卸、派发等。
3.投标人为本项目制定对所投产品的源头、渠道、或加工过程中对产品安全、质量的保障措施。
4.根据投标人，针对供货产品质量出现发霉、过期、变质、不合格等问题产品更换的保障措施。
5.针对本项目，投标人需提供服务热线，专人服务，专人跟踪的保障供应及伴随供应服务。
6.投标人需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如针对雨雪大雾等恶劣天气和重大节假日货物采购等不可抗拒、不确定因素（包括：货物的运输、装卸、派发及善后处理）等情况下，在采购、运输等方面编制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及保证措施，确保本项目顺利实施。
7.针对本项目，投标人需提供运输车辆和专职固定司机及具有一定的仓储能力。
8.投标人为本项目制定优化服务措施及承诺：包含但不限于有明确的沟通机制、清晰的优化流程、主动的改进承诺、制度化的保障。
9.投标人为本项目制定售后服务承诺：包含但不限于解决质量或操作问题的方案、响应速度及服务措施。
